










農業局 

「112 年度建構動物防疫及畜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追加）」 

新臺幣 228 萬 5,000 元墊付案  議案說明 

一、 案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12 年 7 月 25 日防檢

一字第 1121471918 號函核定本府辦理「112年度建構動物防疫及畜

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追加）」，核定經費新臺幣 228 萬 5,000

元整(全部中央補助款)，因未及納入本府 112年度總預算，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3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二、 補助期程：112年 7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三、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 

(一) 強化本市草食動物人畜共通傳染病監測與檢驗工作。 

(二) 養畜場防疫輔導。 

(三) 採購動物防疫器材及防疫耗材。 

四、 預期成果： 

強化本市草食動物人畜共通傳染病監測與檢驗工作，確保公共衛生

及畜產品安全。 

五、 相關附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同意函。 

六、 本案相關經費說明(總經費 228萬 5,000元) 

(一) 加班值班費 10 萬元，係本局執行草食動物疾病監測相關業務

超時加班所需。 

(二)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65 萬元，係本局執行結核病加強檢驗之保

定人員僱用工資及安排專家學者至現場輔導之出席費。 

(三) 物品 130萬元，係本局採購動物防疫器材及防疫耗材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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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雜支 9萬元，係本局執行本計畫所需相關雜項支出。 

(五) 國內旅費 12萬元，係本局辦理防疫講習、畜牧場防疫輔導、疾

病檢驗及相關會議之國內旅費。 

(六) 運費 2萬 5,000元，係本局寄送採樣檢體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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